
容積移轉
接受基地檢核

事業(及權變)報核

公開展覽30/15日
暨公辦公聽會

舉辦聽證

審議會審議

申請人檢具
完整都設圖說

專案
委員會
審議

都設
委員會
審議

簡化
委員會
審議

幹事(及權變小組)
審查會議

幹事(及權變小組)
審查(複審)會議

專案審查會議
(海砂、公辦、168、150)

專案審查(複審)會議
(海砂、公辦、168、150)

擬定/變更
都市計畫

公開展覽30日
暨說明會

本市都委會
審議

可行性研商會議

主計報請
內政部核定

主計公告實施

都設通過後
申請複審

都更報核+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後，始得申請

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都市更新審議程序 都市計畫審議程序

都委會通過後
申請複審

更新案報核後始得申請

*備註1
更新案核定前
確認容積代金金額

*備註3

倘都設未完竣以書審辦理

權變計畫評價基準日為報核前6個月內

更新案公展後始得申請

容積代金預估價

容積移轉程序

申請人提送都設預審委員會通過
後(且修正後)圖說
繳納估價費用

都設幹事會
初審

專案小組審議

審議委員會評議

*備註4

幹事會
審議
委員會
備查

掛號收件

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
辦理細計擬定、變更或
主計局部性修正者

都
設
預
審

都市更新案(權利變換)併同變更都市計畫 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預審作業

非全代金
(涉及公告現值異動)

核定內容應與預
審㇐致，倘不㇐
致重新估價

全代金
(無涉公告現值異動)

容積移轉
書面審查

*備註2

申請建照

核准建照

細計公告實施

核定

核發容積移轉
許可證明

㇐樓樓版勘驗前取得許可證明

繳納代金

*備註5

申請建照

核准建照

容積移轉
書面審查

細計公告次年度
調整公告現值後

申請建照

核准建照

工程動工

*備註6

核發容積移轉
許可證明

備註：

1. 俟都市設計預審通過後，得辦理容積代金估價程序。且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

方式辦理者，應於都市更新審議通過，並取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容積代

金審議委員會評議金額，得辦理都市更新案件核定。

2. 代金估價評價基準日為都審送件日(本局收文日)。

3. 本府都發局111年12月7日北市都授新字第1116031299號函，都市更新權利

變換計畫核定公告後，細部計畫再行公告實施， 至早得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

計畫核定公告同㇐日。

4. 申請人提送都審核定書圖，確認與預審審竣內容是否㇐致，倘不㇐致請參考

本局「臺北市容積代金委託估價服務費用價目表」註4，若不㇐致情形涉及變

更使用類別或樓地板面積等足以影響容積代金評定之因素，應重新估價並額

外每件收取估價費用。

5. 非全代金案，比照容移快速請照方案，得於都設核定後，先繳納容積代金(金

額為評議容積代金金額之50%)至容積代金保管金專戶，始得申請建照。

6. 非全代金案，因換算容積移入量涉及土地公告現值，申請人應俟細計公告實

施之次㇐年度土地現值公告後，申請容積移轉書面審查，並由本府確認都審

核定與預審審竣內容㇐致性、換算公保地(送出基地)可移入接受基地之容積量、

代金及公保地比例等事項。另若申請人繳納之代金金額，與都更核定之代金

金額不㇐致時，依都更相關程序辦理。

細計公告次年度
調整公告現值後

*備註6

非全代金全代金

都設核定

不先繳納代金

圖示：以下虛線表示為次年度

先繳納50%代金
代金報府核定

繳納代金

繳納代金
清理公保地

補繳代金
清理公保地

核發容積移轉
許可證明

容積移轉
書面審查


